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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變更都市計畫審核摘要表

項 目 說 明 

都 市 計 畫 名 稱 變更楠西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變 更 都 市 計 畫 

法 令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變更都市計畫機關 臺南市政府 

本 案 公 開 展 覽 

之 起 訖 日 期 

公 告 

徵求意見 

1.自民國 106年 3月 22日起 30天，刊登於 106

年 3月 22日自由時報。

2.自民國 108年 8月 16日起 30天，刊登於 108

年 8月 16日臺灣時報。

公開展覽 
自民國 108 年 10 月 31 日起 60 天，刊登於 108

年 10月 30日、10月 31日及 11月 1日聯合報。 

公開展覽 

說 明 會 

民國 108 年 12 月 2 日下午 2 時 30 分，假本市

楠西區公所 3樓會議室舉行。 

人 民 團 體 對 本 案 

之 反 映 意 見 

詳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議紀錄之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綜理表 

本 案 提 交 各 級 

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 核 結 果 

市 級 民國 109年 8月 21日第 92次會議審議通過 

內 政 部 
民國 114年 3月 25日第 1075次會議、民國 115

年 1月 20日第 1094次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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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再公開展覽辦理緣起

「變更楠西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係於 108 年 10

月 31 日起辦理公開展覽 60 天，後於 109 年 8 月 21 日經臺南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 92 次會議審議通過後提送內政部審議，並經 114 年 3 月 25 日內政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75 次會議及 115 年 1 月 20 日第 1094 次會議審議通

過，依會議決議(略以)：「本案如經本會審決通過後，變更內容超出原公開

展覽範圍者，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如無任何公民或團

體陳情意見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

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則應再提會討論。」(詳附件)，故依上述決議，本案

再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以資周延。  

貳、法令依據及再公開展覽書圖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辦理本次通盤檢討作業；再公開展覽書

圖係依 115 年 1 月 20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94 次會議決議辦理。  

參、再公開展覽變更案件 

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94 次會議決議內容，變更內容超出原公

開展覽範圍者共計 3 案，本次即針對該 3 案變更案件辦理再公開展覽作業，

變更內容及位置詳表 1 及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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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再公開展覽變更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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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再公開展覽變更內容明細表 

再 

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公展 

編號 

變更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1 3-1 3-1 市 2 市場用地 

(市 2) 

(0.1521公頃) 

住宅區 

(附一) 

(0.1514公頃) 

1. 市 2 係屬批發
市場，現況未
開闢，主管機
關為農業局，
依本府農業局
109 年 4 月 17

日南市農銷字
第 1090439428

號函表示該市
場用地無使用
需求，故予以
解編。

2. 市場用地 (市
2)解編後，得
由周邊之市場
用地 (市 1)楠
西市場滿足日
常所需消費需
求。

3. 西北側配合計
畫道路留設標
準截角。

1. 變更案第
1-1案至第
1-4 案 應
以跨區市
地重劃方
式辦理整
體開發。

2. 於內政部
都委會審
議通過後
應依平均
地權條例
相 關 規
定，先行
擬具市地
重劃計畫
書，送經
市地重劃
主管機關
審核通過
後，再檢
具變更主
要 計 畫
書、圖報
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
後實施。

3.計畫圖未
劃設道路
截 角 部
分，位於
道路交叉
口 建 築
者，應依
『臺南市
建築管理

道路用地 

(附一) 

(0.0007公頃) 

附帶條件一：
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 

1-2 3-2 3-2 公
(兒)3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公(兒)3) 

(0.6499公頃) 

住宅區 

(附一) 

(0.5919公頃) 

1. 公 (兒 )3 現況
未開闢，經檢
討與公 2 服務
圈範圍重疊，
故部分予以解
編、部分調整
為綠地用地。

2. 考量重劃配地
及進出需求，
納入東南側 8

公 尺 計 畫 道
路；增劃 8 公
尺計畫道路及
4 公尺人行步

道路用地 

(附一) 

(0.0580公頃) 

人行步道 

(0.0384公頃) 

道路用地 

(附一) 

(0.0212公頃) 

綠地用地 

(附一)(綠 4) 

(0.0172公頃) 

道路用地 道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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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公展 

編號 

變更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0.0862公頃) (附一) 

(0.0862公頃) 

道拓寬為 8 公
尺計畫道路，
並配合劃設迴
車道。 

3. 考量學校用地
及住宅區之緩
衝隔離，規劃
綠地用地。

4. 依據原則道B-

4、重 B-2、重
B-3、重 C-3。 

自 治 條
例』規定
退 讓 截
角。 

附帶條件一：
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 

1-3 3-3 3-3 機 1

南側 

部分機關用地
(機 1) 

(0.1989公頃) 

住宅區 

(附一) 

(0.0640公頃) 

1. 本案原於 61

年係劃設為機
關用地；82年
第二次通盤檢
討時，檢討變
更為住宅區，
附帶條件應另
行擬定細部計
畫；106年第四
期 通 盤 檢 討
時，考量整體
發展之市場條
件，且經土地
所有權人開發
意願調查，皆
無表達開發意
見，故以檢討
恢復為原機關
用地。

2.機 1 現況部分
未開闢，經相
關單位評估已
無使用需求，
故予以解編。

3.考量基地形
狀，西北側劃
設為兒童遊樂

兒童遊樂場用
地 

(附一)(兒 1) 

(0.1182公頃) 

綠地用地 

(附一)(綠 5) 

(0.0167公頃) 

附帶條件一：
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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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公展 

編號 

變更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場用地，東南
側劃設為住宅
區，並於排水
溝用地間劃設
綠地作為適度
隔離。 

4.依據原則重 C-

3。

1-4 3-4 7 公
(兒)2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公(兒)2) 

(0.3594公頃) 

住宅區 

(附一) 

(0.2502公頃) 

1. 公 (兒 )2 服務
圈範圍與公 2、
公(兒)兒 1 重
疊，故予以解
編。

2. 考量重劃配地
及進出需求，
北側未開闢 4

公尺人行步道
併同納入重劃
範圍並將 4 公
尺人行步道拓
寬為 6 公尺計
畫道路作為基
地聯外道路。

3. 考量住宅區街
廓完整利用，
及鄰接排水溝
用 地 適 度 區
隔，西側劃設
廣(道)用地及
綠地。

4.考量南側 4 米
人行步道無通
行功能需求，
且該人行步道
廢除尚不影響
指定建築線，
爰檢討變更為
住宅區。

廣場用地 (兼
供道路使用) 

(附一) 

(0.0136公頃) 

綠地用地 

(附一)(綠 6) 

(0.0617公頃) 

道路用地 

(附一) 

(0.0339公頃) 

人行步道 

用地 

(0.0098公頃) 

住宅區 

(附一) 

(0.0098公頃) 

人行步道 

用地 

(0.0089公頃) 

道路用地 

(附一) 

(0.0089公頃) 

附帶條件一： 

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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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公展 

編號 

變更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5.依據原則道 B-

4、重 B-2、重
B-3、重 C-3。 

2 6 6 乙種
工業
區東
側廣
場 

廣場用地 

(附) 

(0.0898公頃) 

乙種工業區
(附四)

(0.0873公頃)

1.考量廣場用地
與西側工業區
之土地所有權
人組成相近，
解編尚不影響
建築線指定權
益，故予以解
編。

2.北側臨接綠地
部分，併同變
更為綠地。

3.南側銜接 25

公尺計畫道路
部分，為避免
銜接處道路縮
減造成交通瓶
頸，道路寬度
配合調整為漸
變順接，將部
分道路用地變
更為農業區。

4.依「臺南市都
市計畫區土地
變更負擔公共
設 施 審 議 原
則」規定，狹長
型公共設施以
調降容積率辦
理回饋。

5. 考量工業區周
邊緊鄰住宅區
及加油站專用
區，為維持一
定之隔離避免
土地使用互相

綠地用地 

(綠 7) 

(0.0025公頃) 

道路用地 

(0.0102公頃) 

農業區 

(0.0102公頃) 

附帶條件： 

1.本次變更範
圍除供設置
汽、機車出
入口外，其
餘僅得作為
植栽綠化與
人行步道使
用；由土地
所有權人自
行興建、管
理及維護，
土地所有權
得仍屬原土
地 所 有 權
人。

2.每一建築基
地汽、機車
出入口寬度
規定以不超
過 8 公尺為
原則。

附帶條件四： 

1. 應自願捐贈
變更後土地
總面積 30%

作為公共設
施用地，並
以調降容積
率折抵之。

2. 後續得於申
請建照前完
成繳交代金
後提高至原
容積，代金
計算方式依
「臺南市都
市計畫區土
地變更負擔
公共設施審
議原則」規
定辦理。

3. 自計畫道路
境界線至少
退縮 5 公尺
建築；退縮
建築之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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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公展 

編號 

變更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除 供 設 置
汽、機車出
入口外，其
餘應植栽綠
化，不得設
置圍牆，但
得計入法定
空地；如屬
角地，面臨
計畫道路部
分均應退縮
建築。 

4. 每一建築基
地汽、機車
出入口寬度
規定以不超
過 8 公尺為
原則，如有
特 殊 情 形
者，得由本
市都市設計
委員會審議
決定。

干擾，新增建
築退縮及停車
空間出入口規
定。 

3 7(部
人 1) 

-- 水庫
路東
側、
茄拔
路北
側及
南側 

排水溝用地 

(0.3885公頃) 

農業區 

(0.3885公頃) 

1. 該排水溝用地
係於「變更楠
西 都 市 計 畫
(通盤檢討)案」
配合雨水下水
道系統計畫需
要，其行經範
圍由農業區變
更為排水溝用
地。

2.現況之雨水下
水道為本府水
利局管轄之 C
幹線雨水下水
道系統，該 C
幹線雨水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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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公展 

編號 

變更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道經長期水工
施作，目前現
況已與排水溝
用 地 範 圍 不
符，且水利局
正辦理雨水下
水道系統檢討
規劃案，故採
納人陳意見將
水庫路以東之
排 水 溝 用 地
(包含茄拔路
南側農業區部
分 )解編恢復
為農業區。 

3.涉及該排水設
施需求用地範
圍後續俟水利
主管機關雨水
下水道系統路
線定案後，再
另案循個案變
更程序辦理。

註：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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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再公展編號第 1-1案變更內容示意圖 

 

 

圖 3 再公展編號第 1-2案變更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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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再公展編號第 1-3案變更內容示意圖 

 

 

圖 5 再公展編號第 1-4案變更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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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再公展編號第 2案變更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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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再公展編號第 3案變更內容示意圖 

 

 

 



 

 

 

附件、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94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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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內政部 函
地址： 540204南投縣南投市省府路38號
(國土署)
聯絡人：楊靜怡
聯絡電話：049-2352911#111
電子郵件：an5646@nlma.gov.tw
傳真：049-2358258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內授國營字第11508016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51028245_1150801601_115D2006373-01.pdf)

主旨：為「變更楠西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1案，檢送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094次會審議紀錄1份，

請迅依決議辦理後再行報核，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府114年12月16日府都規字第1141682227號函辦

理。

二、案經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15年1月20日第1094次會議審決

(詳會議紀錄核定案件第5案)在卷。

三、本案計畫書、圖請依國家地理資訊系統所定資料標準格式

製作電子檔，於報請本部核定時預先上傳至國家地理資訊

系統(https://ngis.tcd.gov.tw)，並以副本抄送本部國土

管理署城鄉發展分署知悉。

正本：臺南市政府
副本：本部國土管理署城鄉發展分署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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